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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文件 
 

 

乐机管发〔2018〕48号 

 

 
乐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关于印发《乐山市市级部门（单位）节能 
工作考核暂行办法》的通知 

 
市级各部门（单位）：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战略部署，深入开展全市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现将〘乐山市市级部门（单位）节能工作考核暂行办

法〙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2018 年将依据此办法进行考核，

考核成绩纳入市目标办对市级部门（单位）年度单项工作目标考

核。 

 

 

乐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2018 年 10 月 22 日   

盖章单位：sfw-lssjdb
盖章时间：2018-11-07 17: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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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市级部门（单位）节能工作考核暂行办法 

 

为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乐山，确保完成全市公共机构能源

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目标任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节约能源法〙、〘公共机构节能条例〙、〘四川省〖公共机构节能条

例〗实施办法〙、〘四川省市（州）公共机构节能工作考核暂行办

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对象和内容 

（一）考核对象：市级各部门（单位）。 

（二）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节能目标完成情况、组织领导与

制度建设、工作部署和目标分解、绿色行动、重点工程、重点行

业和重点用能单位、统计与分析、监督考核、市场机制和资金落实。 

二、评分标准 

考核实行量化评分，共计 100 分，根据年度考核结果确定为

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考核得分 90 分（含）至 100

分为优秀，80分（含）至 89 分为良好，60 分（含）至 79 分为合

格，60 分以下为不合格。 

三、考核方法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牵头并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全市公共机构节

能工作的考核评价，采取年终考核和日常专项检查相结合的办法。 

（一）自评打分。每年 1 月 10 日前，各部门（单位）对照〘乐

山市市级部门（单位）节能工作考核评价标准〙，对上一年度本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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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节能工作完成情况自查打分，并将自查报告和相关资料报市机

关事务管理局。 

（二）实地复核。每年 2 月底前，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会同有

关部门组织考核组，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座谈交流、现场

核查等方式，对各部门（单位）节能工作情况进行实地复核。 

（三）综合评分。根据自查情况和实地复核情况进行综合评

分并予以通报，并将考核成绩纳入市目标办对市级部门（单位）

年度单项工作目标考核。 

本办法自 2018年 11 月 1日起施行。 

 

 

附件：乐山市市级部门（单位）节能工作考核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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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乐山市市级部门（单位）节能工作考核评价标准 

考核 

项目 

小项 

编号 

评价 

内容 
评分标准 

分

值 

自评

得分 

自评

依据 

一、节能

目标完成

情况★ 

(15 分) 

1 
人均综合能

耗 
人均综合能耗下降率完成年度节能目标的，得 5分；未完成下降目标的，得 0分。 5   

2 
单位建筑面

积能耗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率完成年度节能目标的，得 5分；未完成下降目标的，得 0分。 5   

3 人均水耗 人均水耗下降率完成年度节能目标的，得 5 分；未完成下降目标的，得 0分。 5   

二、组织

领导与制

度 

建设 

(6 分） 

4 组织管理 设置能源资源管理岗位，明确科（室）负责节能工作的，得 2分；明确专人负责的，得 1分。 3   

5 规章制度 

制定年度节约能源资源实施方案，并明确年度节约能源资源目标的，得 1分；建立公共机构节

能工作目标责任制并进行表彰奖励的，得 1分；制定能源资源消耗统计、定额管理、节能、节水、

资源循环利用、绿色消费以及用能设备设施节能操作规程等节约能源资源管理制度的，制定 1 项

得 0.5分，累计最高得 2分。 

4   

三、工作

部署和目

标 

分解 

(6 分） 

6 
节能工作 

会议 

组织召开部门（单位）节能工作会议的，得 1 分；部门（单位）领导出席公共机构节能工作

会议或对推进对部门（单位）能工作做出具体指示和批示的，得 1分。 
2   

7 
年度计划和

目标分解 

印发部门（单位）节能年度工作计划（安排）的，得 1 分；分解下达部门（单位）年度节能

目标的，得 1分。 
2   



 

 

 

 

 

 

 

 

 

 

 

 

四、绿色

行动 

（20分） 

8 绿色建筑 

1）设计方案明确为一星级以上的政府投资或使用财政资金的办公区，被评为（含备案）一星

及以上绿色建筑的，得 2分； 

2）设计方案未明确为星级的办公区，积极推进既有建筑围护结构改造的，每实施一个项目（外

墙、屋面、门窗等）得 1分，最高得 2分； 

推进公共机构供暖、空调、配电、照明、电梯等重点用能设备节能改造的，每实施一个项目

得 1分，最高得 2分。 

4   

9 绿色办公 

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购节能环保产品，优化办公家具、设备等配置的，得 1 分；推进

节能信息公开和数据共享共用，推广办公电子化、无纸化，减少纸质文件、资料印发数量，执行

空调设定温度规定的，得 1分。 

2   

10 绿色食堂 

安装餐厨废弃物就地资源化处理设备或将餐厨垃圾交由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回收处理，实施具

体项目的，得 1 分；推广应用节能炉灶、节水型洗菜机、高效油烟净化设备等节能环保餐饮设施

设备的，每实施一个项目得 0.5分，最高得 1分；无食堂的,直接得 2分。 

2   

11 绿色信息 
推进绿色数据中心建设，实施绿色数据中心建设或改造，PUE值在 1.8以下的，得 2 分。无数

据中心的，直接得 2分。 
2   

12 绿色出行 
在更新公务用车时采购新能源汽车或单位无公务用车的，得 2 分；建设充电基础设施，得 1

分；推行公务自行车、共享单车等“135”绿色低碳出行方式，具体实施的，得 1分。 
4   

13 绿色文化 

1）一般部门：组织开展节能宣传周活动的，得 1分，开展日常节约能源资源宣传活动的，得 1

分；设置办公设备节电、随手关灯、三楼以下不开设电梯、空调温度设定、节约用水、节约粮食

等节约行为提醒标识的，得 1分； 

2）教科文卫体系：教科文卫体等系统主管部门部署本单位（系统）公共机构节能工作的，得

1分；教育系统召开节能工作会议、分解下达节能目标、开展考核评价、组织开展节能宣传周活动

和日常节约能源资源宣传活动的，得 2 分；卫生系统召开节能工作会议、分解下达节能目标、开

展考核评价、组织开展节能宣传周活动和日常节约能源资源宣传活动的，得 2分； 

在市级（及以上）电视、报纸、杂志、简报、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新闻媒体宣传公共机构节

能工作，得 2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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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点

工程 

（26分） 

14 
能效提升 

工程 

推进燃煤锅炉节能环保提升工程，实施具体项目的，得 2 分，无燃煤锅炉的，直接得 2 分；

开展节能新产品、新技术应用推广的，得 3分。 
5   

15 
可再生能源

推广工程 
组织推广应用太阳能、地（水）源热泵等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实施具体项目的，得 3分。 3   

16 节水工程 积极组织开展节水型单位创建工作，被市评为节水型单位的（有效期 5年），得 4分。 4   

17 
管理能力提

升工程 

组织开展部门（单位）节能培训的，得 2分；根据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分配的培训名额，积极参

加省、市节能培训和公共机构节能远程培训的，并完成培训目标，得 2分。 
4   

18 
资源综合利

用工程 

明确专门机构（科、室）协调推进本部门（单位）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得 1 分；制定生活

垃圾分类计划并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得 1 分；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价机制，纳入相关绩效

考核的，得 1分；建立生活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处理台帐的，得 1分。 

4   

19 
能源计量统

计完备工程 

建立公共机构能耗监测系统，实施具体项目的，得 3分；开展能源消费分户、分类或分项计量

工作，得 2分。 
5   

20 

节约型公共

机构示范单

位及能效领

跑者创建 

工程 

被市评为“市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并按市统一安排争创上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

范单位”的，得 5分。 
5   



 

 

六、重点

行业和重

点用能单

位 

（6分） 

21 
重点用能单

位节能管理 

建立更新重点用能单位名录库并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得 1 分；制定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

理工作方案的，得 1 分；公共机构重点用能单位开展业务培训、公示用能情况、实施节能改造、

分解下达目标以及开展监督考核、能效对标、能源审计、表彰奖励的，每项得 0.5 分，最高得 1

分；非重点用能单位的，直接得 3分。 

3   

七、统计

与分析 

（8分） 

22 统计报送 

建立完善部门（系统）公共机构名录库，定期进行更新并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得 1 分；

能源资源消费统计覆盖所属公共机构的，得 1 分；通过网络直报系统按时报送能耗数据，每季度

完成任务的，得 0.5分，最高得 2分；按时报送年度纸质报表和分析报告的，得 2分。 

6   

23 数据会审 
积极参加本市数据会审、数据质量抽查，有错纠错的，得 1 分；对部门（单位）能源资源消

耗统计情况进行内部通报的，得 1分。 
2   

八、监督

考核 

(6 分) 

24 节能考核 

将公共机构节能工作纳入部门（单位）年度绩效考核内容的，得 1 分；对公共机构节能工作

考核结果进行通报的，得 1分；对公共机构节能工作先进科（室）和个人进行通报或奖励的，得 1

分。 

3   

25 能源审计 组织开展能源审计工作，实施具体项目的，得 3分。 3   

九、市场

机制和资

金 

落实 

（7分） 

26 
推行市场机

制 
推进节能技改合同能源管理或 PPP项目等方式，实施具体项目的，得 3分。 3   

27 节能经费 
安排节能日常工作经费 2万（含）以上的，得 3分。安排节能改造经费 5万元（含）以上的，

得 2分。 
5   

说明：1. ★号为必须完成项目。2.按考核评价表小项编号的顺序依次提供自评证明材料复印件，并装订成册。3.自评依据处填写自评证明材料所

在的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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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2018年 10月 23日印发 


